
 

 — 1 — 

 

威海法院执行动态 
（2021 年第 8 期） 

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6 日 

※威海中院召开全市法院执行工作视频调度会 

※深入强化诉源治理 威海中院为群众办实事 

 

威海中院召开全市法院执行工作视频调度会 

11 月 3 日，中院召开全市法院执行工作视频调度会，集中

学习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(汇编)》，通报

1-10 月执行工作情况，部署下一步执行工作计划。中院党组成

员、副院长梁伟出席会议并讲话。 

梁伟同志首先传达了中院党组书记、院长黄明春同志对参与

清理执行积案攻坚行动干警的亲切问候，自 10 月 8 日行动开展

以来，全市法院统一思想、振奋精神、积极作为、加压奋进，单

月结案数量相比去年同期明显提升，“3+1”核心指标稳居全省

前列，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。 

梁伟同志强调，要高度重视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，必须

按照黄明春院长的要求认认真真、原原本本地学习《威海市中级

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(汇编)》等规范性文件，中院后期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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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对查扣冻财产、终本案件办理流程表的推广使用情况进行专门

督导巡查，保证执行工作在规范化轨道上有序运行；各院要科学

分析案件增长形势、准确把握办案节奏变化，高标准、高质量完

成 11 月执行结案目标，为年底执行工作圆满收官提前打好基础；

要认真部署、有序推进涉金融、涉民生等专项行动开展，保证行

动成果有效落地、正向转化；要持续巩固深化涉案款物管理工作

运行机制，继续保持“无法定事由超期未发放案款全部清零”良

好势头；要加快推进终本案件清理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对未清理

案件进行逐个排查。定点爆破，争取 11 月底前全部清理完毕；

要有效提升营商环境相关执行工作指标，保证不低于上一年度考

核排名，为即将到来的全省营商环境考评工作打好基础。 

梁伟同志指出，法院工作临近年底收官，各种问题交织频发、

工作压力相互叠加，全市法院执行干警要上下一心、咬紧牙关、

攥紧拳头，以又战斗、又生产、又学习的精神自觉，保证实现攻

坚行动全面胜利，圆满完成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。 

会议还对全市法院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活动进行了

调度，部署了高效为民执行专项行动的相关工作。执行二庭郭庆

文庭长带领干警集体学习了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

规范(汇编)》，执行一庭周爱军庭长对全市法院 1-10 月执行工

作情况进行了通报。会议在威海中院执行指挥中心设主会场，各

基层法院设分会场。威海中院执行局全体干警在主会场参会，各

基层法院分管领导、执行局长、执行团队负责人、党员突击队负

责人在分会场参会。 

（供稿人：威海中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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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强化诉源治理 威海中院为群众办实事 

威海中院执行二庭在办理案外人夏某与申请执行人威海某

公司、被执行人本溪某公司、任某项目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异议一

案中，发现案外人夏某所申请解封的位于馨安苑小区的房产存在

被反复查封、解封的情况。经调查发现，本案系因威海某公司与

任某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等产生的衍生案件。馨安苑小区内多数

房产已出售给案外人，因二者纠纷导致二百多户业主无法办理不

动产权证书，业主为解决办证问题，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。 

收到该案后，执行二庭异议复议审查团队坚持“标本兼治”

的办案思路，一方面向当事人进行释法明理，劝说其应当顾全大

局，不应为一己私利损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；另一方面耐心安抚

案外人的抵触情绪，告知其“不做权利的睡眠者”，通过合法途

径积极举证维护权利；同时加速案件办理流程，与执行实施部门

全面配合，努力实现实质性解决纠纷的工作目标。经多方工作，

威海某公司与夏某达成一致意见，夏某将剩余购房款交至威海某

公司后，由本溪某公司、任某出具相关证明，威海某公司申请解

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，夏某撤回异议申请，威海某公司配合夏某

办理房屋产权证书。在法院的跟进监督下，各方当事人均已实际

履行相关承诺，本案得到圆满解决。通过夏某个案矛盾的有效化

解，促使该小区其他业主知晓如何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类似问题，

有效避免了纠纷扩大化，提前消解了群体性纠纷潜在风险。 

威海中院在执行审查工作当中始终对群体性纠纷保持敏锐

的司法触角，对诉讼中发现的群体性矛盾隐患，主动督促纠纷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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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参照判例积极协商，以司法裁判引领纠纷各方以非诉方式解决

具体矛盾，充分发挥诉源治理的先导作用，把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

实践活动做深做实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。 
 

（供稿人：威海中院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省法院执行局。 

送: 本院领导、各部门。 

发: 各区市法院。 


